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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：填写立案登记表（发现或收到材料后7日内）



听证程序

调查取证：1、书证；2、物证；3、视听资料；4、证人证言；5、当事人陈述；6、鉴定结论；7、勘验笔录、现场笔录

当事人在3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或口头申请
适用听证程序条件：1、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执照；2、较大数额罚款（对公民罚款1000元以上、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20000以上）




填写处罚意见书、法制机构初审、行政负责人审批



确定听证主持人1-3人。
违法情节轻微或违法事实不成立，不予处罚

一般案件





制作告知通知书：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


举行听证：1、公开进行；2、当事人或委托1-2人代理参加；3、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事实证据，适用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拟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决定。



制作处罚决定书



交代诉讼权
送达


制作听证报告：1、听证的案由；2、听证主持和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；3、听证的时间、地点；4、听证认定的案件事实、证据；5、给予处罚的依据；6、处理意见和建议。
行政诉讼
三个月内
行政复议60天内
执行



结案归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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